
关于《宿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方案》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物业服务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市部分住宅小区仍存在物业服务企业履职不到位、业主委员会运作不规范、部门监管协同不足、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物业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影响了群众居住体验和基层和谐稳定。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市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响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环境的新期待，切实解决我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力推动物业服务朝着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方向提质升级，结合我市物业管理工作实际，起草了《宿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2） 起草依据
1.《民法典》
2.《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
3.《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26号）
4.《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宿州市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宿政办秘〔2021〕16号）
5.关于印发《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 物业服务进家庭”促进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皖分类办〔2026〕2号）
二、《方案》主要内容
方案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住宅小区物业突出短板，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着力化解物业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全面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提高业主满意度、降低物业投诉总量，不断增强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重点任务
一是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巩固“皖美红色物业”建设成果，依法规范业主委员会改选、换届。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小区（网格）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实现物业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打造特色物业党建品牌。
二是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小区消防设施破损、通道堵塞、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隐患，常态化治理“飞线充电”、“进楼入户”现象。按标准加快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三是开展住宅小区私搭乱建专项整治。压实物业源头巡查劝阻责任，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公示执法信息，完善综合执法进小区快速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进小区行动。
四是住宅小区电梯安全运维及梯控管理专项整治。整治电梯维保不及时、故障频发、超期未检等问题，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规范梯控安装使用，妥善化解物业矛盾，压实维保主体责任，健全巡检及应急处置机制。
五是开展住宅小区屋面渗漏、外墙脱落专项整治。全面排查住宅小区屋面渗漏、外墙脱落等隐患，分类建立台账，质保期内的督促相关责任单位维修，质保期外的，指导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启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六是持续推进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督促物业企业履行管理责任，做好宣传引导、桶边值守、现场纠错、上门劝导，规范分类收运全流程，引导居民养成分类习惯。
七是优化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督促物业企业规范履约服务，做好保洁、绿化、秩序及设施养护，加强改造后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推动形成按质论价、质价相符、优质优价物业服务市场价格机制，司法机关畅通物业纠纷“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

（三）保障措施
压实属地及部门工作职责，强化统筹联动、协同发力。健全督查调度、约谈问责闭环机制，狠抓问题整改。及时开展成效评估，多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居民共建共治，保障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bookmark: _GoBack]三、征求意见情况
2026年4月27日，我中心向各县区政府（园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区（园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部分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共39家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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